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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评选 2018-2019 学年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

星级社团、优秀社团指导老师和优秀社长的通知 

 

各二级学院团委、学生社团： 

为展示和拓展校园文化生活，充分发挥社团活动对校园文化生

活的引领作用，调动社团活动的积极性，校团委及上海工商外国语

职业学院社团联合会决定开展“2018-2019 学年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

学院星级社团、优秀社团指导老师和优秀社长”评选工作，表彰在

社团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社团、指导老师和社长，特制定如下评选

办法： 

一、评选方案 

评选三星社团 1 个，二星社团 2 个，一星社团 5 个 

二、评选对象 

目前我校注册在籍的社团 

三、评选时间 

2019 年 5 月 

四、评审委员会构成 

答辩委员会：校团委老师及校社团联合会代表 

线下评比委员会：全校全体学生 

五、评选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网络思想建设 

（二）组织建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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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活动开展情况 

（四）社联活动参与度 

六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校内各社团根据《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星级社团、

优秀社团指导老师和优秀社长评选细则》，向校社团联合会提交材

料（电子版），于 4 月 15 日前发送至团委邮箱 sicfltuanwei@163.com。 

（二）待校社团联合会初步审核材料后组织线上及线下公投，

并对社团成员进行抽样调查。 

（三）校社团联合会组织答辩，各参选社团派 1-2 名代表按照

《评选细则》内容进行五分钟的答辩。 

（四）由评审委员会根据各社团上交材料以及答辩情况进行考

核，并依评分细则表评定分数。 

（五）工作组进行最后的核定分数以及评选，并最终由校社团

联合会统一进行结果公示。 

七、工作要求 

各社团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具备或者取消其评选资格。 

（一）年度内校社团联合会组织活动参与度不达 60％的社团不

具备参选资格； 

（二）经校社团联合会认定违规举办活动拉赞助或张贴宣传品

（两次及两次以上）的社团，不具备参选资格； 

（三）社团成立年限不达两年者，不具备参选资格； 

（四）评选过程中，参选社团有欺骗作弊行为或其它严重违反

评选办法行为的，一经查实，取消其参选资格； 

（五）若参选社团存在其他违规行为，经评审委员会研究认定

后可取消其参选资格。 

 



附件 1：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星级社团、优秀社团指导老

师和优秀社长评选细则 

附件 2：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“星级社团”考核细则 

附件 3：上海工商外国语职业学院社团活动统计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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